关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专业接受湖南省新设专业办学水平评估和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评估的预通知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2024年主要工作安排，我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专业2024年上期将接受新设专业的办学水平评估和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评估工作。因省教育厅正式通知暂未下发，现暂按《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新设本科专业办学合格评估和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评估方案（2019年修订版）》精神，提前做好以下工作：

一、评估专业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专业。

二、评估依据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新设本科专业办学水平评估和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评估方案（2019年修订版）》。

三、评估工作任务及要求

1.成立以院长、书记为组长的本科专业办学水平评估和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评估领导小组。召集学院教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及相关人员专题研究本专业评估工作，做好专业评估指标内容解读及任务分工。

2.撰写自评报告。被评专业要认真对照新设本科专业评估指标体系与等级标准，深入分析专业建设的现状，总结专业建设成效，找出办学水平的差距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评价，同时形成专业自评报告。自评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专业建设概况、专业建设成效、主要问题与整改措施、自评结论等。4月1日前将自评报告纸质稿一式两份及电子稿交教学质量管理处。

3.填写《申请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简况表》。于4月1日前将纸质稿一式两份及电子稿报教学质量管理处初审，经学校组织专家审核，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后，于4月16日前将《申请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简况表》交教学质量管理处。

4.准备评估支撑材料。对照专业自评报告，按照评估指标体系及等级标准的要求准备好评估支撑材料。要求于4月25日前完成，教学质量管理处将组织专家进行检查。

5.准备评估汇报PPT。专业负责人做好专业建设情况汇报有关准备，根据专业自评报告编制《专业建设情况汇报》的PPT，汇报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要求4月28日前报教学质量管理处。
6.做好专家进校考察准备工作。如省教育厅5月中旬组织专家组进校考察，学院须积极配合，为专家组现场核实与评估及时提供必要的材料与条件。

7.整改提高。根据专家组考察反馈的评估意见，制定专业建设整改方案并付诸实施，切实提高专业办学水平与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管理处        
2024年3月11日       


